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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GoBack]整个锅炉系统保养性全面检测：1次/年。保养完成后出具锅炉保养报告书并存档。
2. 各台锅炉系统性巡检：每月一次，巡检后出具巡检报告书并存档。
 3.日常故障应急维修不计次数，维修完成后出具维修报告并存档。
 4.配合锅检所检验锅炉（检验手续费采购方负责，服务方只负责相关配合工作）
 5.维保期内，补焊管道系统、更换设备配件管道阀门的辅材服务方负责，其余备件、阀门、管材等费用在300元以上的由采购方自付。
6.维保期内服务方每月月底进行一次例行巡检并出具巡检报告，交通及人工费由服务方负责，维保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300元以上的由采购方自付。
 7.维保费用不包含重大维修人工费，报检费（重大维修为：锅炉本体锅筒受压部分修补；锅炉本体水管受压部分修补）。
8.特种设备及附属安全设施
8.1.供应商负责完成锅炉安全阀、压力表等安全附件的校验送检：安全阀每年校检一次，压力表每半年校检一次；负责压力表、安全阀校检时的拆装工作，检测费用由采购方负责。
8.2.承压锅炉按规定进行报废时，供应商负责去除压力容器功能化处理。
9.操作人员培训
9.1.供应商须制定有效的承压锅炉应急演练方案，配合采购方每年组织开展至少一次承压锅炉应急演练。承压锅炉应急演练方案应包含：①应急组成人员；②危险源来源；③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措施；④应急响应时间；⑤应急演练内容等内容。
9.2.供应商每季度组织采购方操作人员开展一次操作规程及技术培训，完成相关资料交后勤部存档。技术培训方案应包含：①培训人员；②培训内容及培训方案等内容。
注：每月按照以上维保、巡检项目提供一份完整的纸质资料（包括影像资料），经相关科室确认签字后交后勤部存档。
二、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三、履约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前，供应商向采购方缴纳中标价的5%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履约完成后，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2.付款方式：每年维保服务完成后一次性支付当年维保费用。
四、违约责任：
（一）供应商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二）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三）供应商必须遵守采购合同按时完成合同相关工作，若由于供应商原因导致合同迟延履行，供应商应承担采购合同中约定的相应处罚。
（四）供应商应当遵守采购方的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实施完成采购合同应当完全满足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若供应商瑕疵履行采购合同，采购方有权向供应商要求赔偿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若造成相关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由于非供应商或采购人原因，致使合同实质性条款无法实现的)；
2.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服务地点：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六、服务项目及数量：
蒸汽锅炉：临港院区 2台,生产厂家：青岛荏原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型号：LSS3-1.0-Q ；南区医院2台，生产厂家：青岛荏原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型号LSS3-1.0-Q,合计4台。
软水机：临港院区1台（型号：BMX-20）;南区医院1台（型号：BMS-12）      合计2台。  
      	    
